
伽师县2018年政府性债务情况说明
我县按照债务管理相关要求，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完

善风险 fangkong 机制，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严守债务红

线底线，对伽师县债务情况自查如下。

一、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14 年审计认定政府性债务 19877 万元，2014 年、2015

年债务限额均为 19877 万元；2016 年新增债券 16000 万元，

2017 年新增债券 33190 万元；2017 年伽师县债务限额 69067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67965 万元，专项债务 1102 万元）；

2018 年伽师县政府债务限额为 109607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限额为 108505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为 1102 万元）。

二、债务总体情况

截止 2018 年伽师县限额内政府债务共计 97404 万元，其

中：2014 年经审计认定未置换偿还政府性债务 1658 万元；

2014 年经审计认定未置换偿还或有债务 400 万元；2015 年-

2017 年置换债券资金 5616 万元；2016 年新增债券 16000 万

元，2017 年新增债券资金 33190 万元；2018 年新增债券资金

40540 万元。

三、债务管理情况



（一）2014 年经审计认定政府性债务

2014 年我县由审计部门、发改部门、财政部门共同认定

政府性债务 19877 万元（经甄别，一般债务 18775 万元，专项

债务 1102 万元）；或有债务 400 万元。2016 年我县申请置换

债券 5616 万元，用于支付 2014 年经审计认定政府性债务，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底 2014 年经审计认定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1658 万元；严格按照要求置换债务，没有资金沉淀、结余情

况，置换债券资金本息纳入 2018 年及以后年度财政预算。

（二）债券资金

2015 年-2017 年置换债券资金 5616 万元，2015 年-2018

年新增债券资金 89730 万元（其中：2016 年到位新增债券

16000 万元，2017 年到位新增债券 33190 万元,2018 年到位新

增债券 40540 万元）。

我县严格按照债券资金使用要求和规定，置换债券用于审

计认定的系统内债务，新增一般债券资金全部用于维护稳定、

脱贫攻坚战等重点公益性项目建设，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直接支

付至债权人，没有资金沉淀、结余结转情况。新增债券资金本

息已纳入 2018 年及以后财政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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